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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 264/18-19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7號  
 

  
 
 

在 2018年 11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32分及  
2018年 11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商船 (安全 )(輻照核燃料貨物 )規例》  

(於 2018年11月9日刊登憲報 ) 
 214/2018 

    
2. 《〈 2018年僱傭 (修訂 )(第 3號 )條例〉 (生效日期 )

公告》  
(於 2018年11月9日刊登憲報 ) 

 2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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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1. 第 22號  ―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受託人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於2018年11月7日發表 ) 
 

2. 第 23號  ―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及其摘要  
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於2018年11月7日發表 ) 
 

3. 第 24號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 0 1 7 - 2 0 1 8年度受託人報告書、帳目及審計署  
署長報告  
(於2018年11月8日發表 ) 
 

4. 第 25號  ―  緊急救援基金  
基金受託人年報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 
(於2018年11月8日發表 ) 
 

5. 第 26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2018年11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A號報告書) 
(於2018年11月12日發表 ) 
 

6. 《 2018年稅務 (修訂 )(第 5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2018年11月12日發表 ) 
 

7. 《 2018年渡輪服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2018年11月9日發表 ) 
 

8.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2018年11月12日發表 ) 
 

 
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就委員會第七十A號報告書向本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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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1至6項質詢 )，並由政府官員
作出口頭答覆。  
 
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  
 
 
政府法案  
 
首讀及二讀  
 
─ 《 2018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  環境局局長  

 
─ 《 2018年稅務 (修訂 )(第 7號 )條例

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在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按照《議事規則》第53(3)條受命安排二讀後，
政府官員分別動議二讀有關的條例草案。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分別

獲提出待議，辯論中止待續。按照《議事規則》第54(4)條，條例草案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二讀 (恢復辯論 )、全體委員會 (“全委會 ”)審議及三讀  
 
─ 《 2 0 1 8年稅務 (修訂 ) (第 5號 )條例  

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恢復辯論於 2018年 6月 13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在議員及政府
官員發言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

二讀，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  
 
本會成為全委會，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20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
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

獲全委會通過。動議本會採納政府官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8(12)條
作出報告的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根據

《議事規則》第59條，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
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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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1 8年渡輪服務 (修訂 )條例  
草案》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恢復辯論於 2018年 6月 27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在議員及政府
官員發言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

二讀，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  
 
本會成為全委會，審議條例草案。第 1、2及3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
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獲

全委會通過。動議本會採納政府官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8(12)條作出
報 告 的 議 案 的 議 題 獲 提 出 待 議 ， 付 諸 表 決 ， 獲 得 通 過 。 根 據

《議事規則》第59條，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
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獲得通過。 
 
─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恢復辯論於 2017年 6月 21日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在議員及政府
官員發言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

二讀，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  
 
本會成為全委會，審議條例草案。本會按照有關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和

《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就條例草案的條文及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進行辯論及表決。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下列議題付諸表決：  
 

 
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所作決定  
(點名表決(如有)的詳情) 

    
─ 第 1、 4至 11、 13至 35、 37至 49、 52、 54、

55、 57至 60、 63至 69、 71、 73至 81、 83至
91、 94、 95、 97至 117、 119、 120、 121、
126至 145、 147至 153、 155至 160、 162至
195 條，以及附表1、2 及4至9納入條例草案  

 通過  

    
─ 政府官員就第 2、3、12、36、50、51、53、

56、 61、 62、 70、 72、 82、 92、 93、 96、
118、 122 至 125、154及 161條，以及附表 3
動議的第一組修正案  

 通過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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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所作決定  

(點名表決(如有)的詳情) 
    
─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
議案，以便就條例草案的條文或修正案再
進行點名表決時，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
時間  

 通過  

    
─  經修正的第2、 3、 12、36、50、 51、53、

56、 61、 62、 70、 72、 82、 92、 93、 96、
118、 122 至 125、154及 161條，以及附表 3
納入條例草案  

 通過  
 

    
─  政府官員就刪 去 第 1 4 6條 動議的第二組
修正案  

 通過  
 

    
─  二 讀 新 訂 的 第 125A及 136A條 及 新 訂 的
附表1A 
(政府官員的第三組修正案 ) 

 通過  
 

    
─  政 府 官 員 動 議 在 條 例 草 案 增 補 新 訂 的
第125A及136A條及新訂的附表1A 

 通過  
 

 
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已獲全委會
通過。動議本會採納政府官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8(12)條作出報告
的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根據《議事規則》
第 59條，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
付諸表決，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三讀，獲得通過。  
 
 
政府議案  
 
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預告，根據《借款條例》動議一項擬議
決議案。區諾軒議員、朱凱廸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亦分別已作出預告，
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議案動議合共7項修訂議案。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本會
按照有關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和《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就議案及載於
議程內的修訂議案進行辯論及表決。一位議員及朱凱廸議員在辯論中
發言。朱議員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一項現即將辯論中止
待續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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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議事規則》第40(1)動議 ‘現即將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
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 ’的議案  
 
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

表決，不獲通過 (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2)。  
 
本會繼續就擬議決議案及修訂議案進行辯論。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

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  
 

 
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所作決定  
(點名表決(如有)的詳情) 

    
─  區 諾 軒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一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3) 

    
─  朱 凱 廸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一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4) 

    
─  郭 榮 鏗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
議案，以便就議案或其修訂議案再進行

點名表決時，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通過  

    
─  朱 凱 廸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二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5) 

    
─  朱 凱 廸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三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6) 

    
─  胡志偉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7) 
    
─  區 諾 軒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二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8) 

    
─  區 諾 軒 議 員 動 議 載 於 議 程 內 的 第 三 項
修訂議案  

 否決  
(附錄 9) 

    
─  政府官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通過  

(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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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4)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林健鋒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在議員

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涂謹申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獲得通過。  
 
 
議員法案  
 
首讀及二讀  
 
─ 《 2018年專業會計師 (修訂 )條例草案》  ：  梁繼昌議員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由於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在本會考慮二讀

條例草案之前，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54(1)條，要求獲委派政府官員
示明行政長官對條例草案的書面同意。政府官員確認條例草案已獲

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條例草案按照《議事規則》第 53(3)條受命安排
二讀。  
 
梁繼昌議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

辯論中止待續。按照《議事規則》第54(4)條，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
處理。  
 
 
議員議案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的議案  
 
本會繼續就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的兩項議案進行合併
辯論。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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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所作決定  

(點名表決(如有)的詳情) 
    
─  毛孟靜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否決  

(附錄 11) 
    
─  林卓廷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否決  

(附錄 12)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8年11月21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2018年11月 15日下午6時04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 
 
 
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會議廳  
 
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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